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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及公司副总经理被有权机关调查

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

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

中作特别提示。

一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的基本情况

根据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经营

管理需要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，由副总经理李元

卿变更为副总经理王维。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如下：

姓名 王维

职位 副总经理

联系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丰惠广场 37楼



联系电话 0518-82308079

传真 0518-82302111

电子邮箱 785476784@qq.com

二、公司副总经理被有权机关调查的基本情况

涉事主体姓名 李元卿

涉事主体类型 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

事项类别 被有权机关调查

有权机关名称 连云区纪委；灌云县监委

受到立案调查时间 2022年 12月 16日

李元卿，男，江苏连云港人，1987年 10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

本科学历。历任江苏豪森药业有限公司职员、江苏海州湾发展集

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职员、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

投资部业务主管、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经

理、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经理（主持工

作）、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。

目前，李元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主动投案，正接受连云

区纪委纪律审查和灌云县监委监察调查。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本次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变更及公司副总经理被有权机

关调查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。

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债



券主管机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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